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
賈慶林8月30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了
以陳經緯為團長的香港中國商會訪京團全
體成員。

賈慶林說，香港中國商會成立以來，積
極開展會務活動，取得了積極成效。一方面
注重緊密聯系內地有關方面，協助內地有關
省市在香港舉辦招商活動；另一方面注重加強
與香港特區政府、國外在港商會的聯系。特
別是去年和今年聯合多家機構成功舉辦了兩
屆“中國海外投資年會”，正逐漸成為具有一
定國際影響的品牌活動。

賈慶林指出，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是
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推
進“一國兩制”事業，符合香港同胞利益和
願望，也符合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在新
的歷史起點上，廣大香港市民對未來的信心
進一步增強，求穩定、謀發展、促和諧的願
望也更加強烈，更加認同理性務實、和諧發
展的理念。相信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在新一屆特區政府的帶領下，香港同胞
一定會進一步弘揚自強不息的拼搏精神、同
舟共濟的團結精神、靈活應變的創新精

神，將香港建設成為經濟繁榮、政制民主、社
會和諧、環境優美、生活美好、同祖國內地
關系更密切、同世界聯系更廣泛的現代化國
際大都市。

賈慶林對香港中國商會提出三點希望：一
是堅持愛國愛港，全面准確理解和貫徹“一
國兩制”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為保
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出新的貢獻；二是牢牢
把握機遇，利用熟悉內地和香港的優勢，為
服務國家“十二五”規劃，推動內地和香港
的經濟發展作出新的貢獻；三是秉承“服務國
家，繁榮香港，惠及全球”的辦會宗旨，充
分利用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特
殊地位和資源優勢，積極配合國家實施“走
出去”發展戰略，為我國企業做大做強、走
向世界，為國家現代化建設多作貢獻。

會見時，香港中國商會主席陳經緯介紹
了商會成立以來的會務活動情況以及今後的
規劃與設想。

由陳經緯率領的香港中國商會訪京團一
行，在京期間還拜會了包括國務院港澳事務辦
公室、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中華全國工商業

聯合會、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中華人
民共和國商務部等在內的多個國家部委。

香港中國商會主席陳經緯在訪問結束時
表示，此行收獲豐富，感觸很深。他說：“從
訪問交流中體會到中央政府挺港力度不斷加
大，對香港未來充滿信心。香港中國商會雖
然成立時間很短，但所做的工作得到了中央
領導的高度肯定和鼓勵，得到了香港各界的
鼎力支持以及世界各國的認同，特別是兩屆
中國海外投資年會的成功舉辦，受到了中央
領導的一致認可。”陳經緯表示，香港在“引
進來”中所起的作用是全國各級領導包括世界
各國公認的，香港作為對外的視窗和國際化
的平台對中國改革開放起到了重要作用。在
國家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當下，“走出去”戰
略既是國家的需要，香港的需要，更是企業
界的需要。陳經緯說：中國企業“走出去”對
海外投資僅是剛剛起步，未來發展規模相當
巨大，我們積極推動將香港打造成服務國家
“走出去”戰略的重要平台，必將為香港帶
來巨大商機，從過去服務“引進來”基礎上積
極促進服務與“走出去”相結合，進一步推動
香港經濟發展促進“功能角色華麗轉身”。

 高度評價和肯定成功舉辦連續兩屆“中國海外投資年會” 

寄語香港中國商會發揮更大的作用

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
會見香港中國商會訪京團

■■8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會見香港中國商
會訪京團並與香港中國商會主席陳經緯親切交談

■■以陳經緯為團長的香港中國商會訪京團一行拜訪中央統戰部

■■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第一副主席全哲洙在北京會
見了以陳經緯為團長的香港中國商會訪京團全體團員並與香港中國商會主
席陳經緯親切交談

■■商務部副部長姜增偉在北京會見了以陳經緯為團長的香港中國商會訪京
團全體團員並與與香港中國商會主席陳經緯親切交談

■■8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以陳經緯為團長的香港中國商會訪京團全體團員■
前排左起：初志農、張國良、王敏剛、中聯辦副主任王志明、袁武、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張裔炯、余國春、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陳經緯、中央統戰部部長杜青林、楊孫西、港澳辦副主任周波、盧文端、劉志強、陳清霞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周波在北京會見了以陳經緯為團長的香港中國商會訪京團全體團員

■■國務院僑辦主任李海峰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會見了陳經緯主席率領的香港中國商會訪京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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